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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据 《法治日报》 报道， 随着旅游

业回暖， 各景区、 网红打卡地游客爆

满， 一些爱好旅游、 运动又不喜人多

的人倾向于组团去非景区野游， 以沙

漠越野、 登山滑雪、 徒步穿越等为代

表的户外运动越来越受到追捧。

但此类运动极具挑战性， 不仅要

体力好， 还要有专业知识储备。 每年

因野游发生事故甚至失去生命的人不

在少数。

徒步野游颇受欢迎

记者以 “北京徒步 ” “野山徒

步” “小众徒步” 等作为关键词在社

交平台、 短视频平台上检索发现， 有

大量野游探险笔记、 徒步路线分享，

不少网友纷纷点赞留言。 有的博主会

分享注意事项， 包括 “手机信号时断

时续， 建议结伴同行” “山里岔路较

多， 注意标识或沿途做好标记” 等。

在这些野游视频中， 记者注意到

有几条是关于 “八仙山国家自然保护

区” 的徒步分享。 八仙山位于天津市

蓟州区， 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因为

景区内存在严重地质灾害隐患， 为确

保安全， 目前处于封闭状态。 为何如

今还会有关于八仙山的徒步分享？

该保护区工作人员介绍 ， 近年

来， 违规进入保护区的驴友、 团队屡

禁不绝， 每个月巡护人员都会发现身

着登山装备的 “探险者” 出现在保护

区内， 春季和秋季尤为突出。 对于这

些违规进入保护区的人员， 工作人员

由于没有执法权， 只能劝导或者护送

其下山； 对于不听劝告的驴友， 他们

曾数次报警， 交给警察处理。

野游风险不容小觑

野游除了在线上风靡外， 在线下

也颇受欢迎。

记者注意到， 目前很多高校都有

徒步类兴趣社团， 每逢节假日便招募

团队到沙漠等地徒步。 距离北京最近

的库布齐沙漠， 因为难度适中、 路线

成熟而被许多社团选中。

北京某大学一个社团就曾于今年

“五一” 假期组队前往。 该社团负责

人杨同学是这次徒步活动的总队长，

她向记者介绍了具体流程： 首先确定

路线， 然后找向导和旅行社， 再由社

团和旅行社为参加者每人上一份保

险。

接下来就是招募队员， 再将报名

成功的同学拉到一个群， 进行信息采

集， 包括身体状况、 参加活动前的培

训意愿等。 培训， 主要是让参加者增

强体能。

4 月 29 日 18 时， 向导和旅行社

的大巴车接大家前往库布齐沙漠。 次

日 8 时 ， 队伍抵达沙漠附近的服务

区， 沙漠徒步正式开始， 但实际情况

与预想的大相径庭。

“当天突然刮起了大风， 卷起漫

天黄沙 。 沙漠中完全没有避风的地

方， 大家被风吹得睁不开眼睛， 沙子

打到脸上也很疼 ， 还有队员中暑晕

倒。” 一名队员告诉记者。

在向导和副队长护送中暑者去救

援队时， 更大的困难来了。 “从早上

9 时到下午 3 时， 只有我一个人带领

大家， 当时内心很害怕， 但作为总队

长还得鼓舞士气、 安抚大家的情绪。

向导走之前只和我说了一个大概方

向， 但我根本找不到路， 眼睛、 耳朵

里全是沙子， 只能在原地等待向导回

来。” 杨同学说， “当时大家都有点

责怪向导， 他没有应急预案， 也没有

提前告诉我们怎么走到营地， 没有给

我们任何像指南针、 卫星电话这样的

设备。 我也意识到之前风险评估太少

了。”

组织者应提示风险

多位法律专家指出， 野游过程中

许多意外常常防不胜防， 无论组织者

还是参与者， 都要有充分的风险意识和

法律意识， 尽量防患于未然。

北京市律师协会文化与旅游研究会

副主任、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

伙人马丽红提醒， 我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规定， 禁止在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开展

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 未经批准进入自

然保护区或者在自然保护区内不服从管

理机构管理的单位和个人， 由自然保护

区管理机构责令其改正， 并可以根据不

同情节处以 1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

罚款。

“如果出现妨碍自然保护区管理人

员执行公务的行为 ， 由公安机关依照

《治安管理处罚法》 的规定给予处罚 ；

情节严重，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对造成自然保护区重大污染或者

破坏事故， 导致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

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 构成犯罪的， 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北京市京师律

师事务所合伙人张艳霞说。

对于一些组织者要求签订的免责声

明，马丽红认为，通过让参与者签订免责

声明的方式免除组织者的责任， 这种做

法是无效的。 “《民法典》规定，造成对方

人身损害以及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

对方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是无效的。 ”

“户外运动的组织者应当向参与者

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 充分履行谨慎注

意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 必要时可以书

面形式将本次活动具有的风险和可能产

生的法律后果明确告知参与者。” 张艳

霞说。 （韩丹东）

律师提醒：兼职谨防沦为骗子“工具人”

据 《南宁晚报》 报道， 买

茶饮或咖啡时， 你是否有这样

的感觉： 杯子里冰块特别多，

饮品喝两三口就见底了。 中国

消费者协会、 中国商业企业管

理协会日前发出倡议， 饮品加

冰需以尊重消费者合法权益为

前提。

调查：

“去冰不满杯”

为调查饮料加冰情况， 记

者在南宁市江南区某家奶茶店

点了一杯青提小青柑， 当向店

员提出要去冰时却遭到了拒

绝， 店员表示这是公司要求，

该款饮品只有正常冰和少冰种

类， 去冰会对饮品的味道产生

影响。

于是记者选择了少冰的，

随后将饮品的液体部分倒到另

外杯子后发现， 原饮品中的冰

块占杯子的 1/3 体积。

记者还在江南区一家柠檬

茶门店点了一杯香柠檬茶。 当

询问店员是否可以去冰时， 店

员表示： “可以去冰， 但去冰

的不满杯”。 他解释， 手打柠

檬茶需要将冰块和其他原料一

起摇晃调制， 调好后再将冰块

除去就是 “去冰”。

店方：

保持饮品口感

一家知名茶饮品牌公司南

宁区域相关负责人介绍， 饮品

加冰主要是从配方上考虑。 实

际上， 门店售卖的每杯饮品，

都是经过专业产品研发部门研

究配比。 一杯正常的茶饮冰块

含量或者糖含量都有标准， 多

加或者少加都会带来不纯正的

口感。

在他看来， 多加冰有几个

好处， 一是消费者饮用饮品过

程中一直保持冰感； 二是冰块

融化缓慢， 也容易保持饮品口

味的稳定。

对于有的消费者认为商家

不愿对饮品去冰是为了降低成

本一说， 该负责人表示否认：

“如果是为了降成本， 直接加

水也是一样的效果。”

不过 ， 另有业内人士表

示 ， 虽然去冰流程看似不繁

琐， 但是如果碰上爆单或者店

员人手不多的时候， 去冰的订

单过多会影响出单速度， 所以

有的商家可能不愿意做去冰的

选项。

广西金桂北斗律师事务所

莫远锋律师表示， 饮品制作有

相关流程， 加冰或是制作某些

饮品的必要条件， 若商家提前

告知消费者某一饮品必须加

冰， 对于不能去冰的条款， 在

商家进行了显著提示下， 如果

达不到消费者的要求， 消费者

可以选择不买， 只要商家不存

在强制性， 就不构成侵犯消费

者权益， 不属于霸王条款。

倡议：

尊重消费者合法权益

中国消费者协会、 中国商

业企业管理协会近日在官网发

出倡议， 饮品加冰需以尊重消

费者合法权益为前提。

中国消费者协会、 中国商

业企业管理协会倡议广大餐饮

经营者：

一 、 尊重消费者的知情

权。 消费者购买饮品时， 餐饮

经营者应主动询问消费者是否

需要加冰及加多少冰。 若饮品

存在确实无法去冰或饮品为特

定的冰与配料结合等情况， 餐

饮经营者应在点单页面明确标

注或在点单时提示消费者注

意。

二、 尊重消费者的自主选

择权。 餐饮经营者应根据消费

者的实际需要， 为消费者提供

“多冰 ” “正常冰 ” “少冰 ”

“去冰” 或通过备注方式调整

加冰数量等个性化选项， 供消

费者自主选择， 也可以将饮品

和冰分开， 由消费者自主决定

是否加冰及加多少冰。

三、 尊重消费者的公平交

易权。 餐饮经营者可以在点餐

台、 广告单及食物图片等显眼

处明示顾客有要求饮品不加冰

的权利。 若消费者对加冰容量

提出疑问时， 餐饮经营者应予

以及时、 正面的答复。

（黎兆齐）

资料照片

据 《中国青年报》 报道， 7 月

下旬， 在湖北上学的大二女生陈欣

怡 （化名） 突然接到学校派出所打

来的电话， 通知她名下一张手机卡

涉嫌诈骗， 需要配合调查。

每年暑假， 大学生忙着找各类

兼职工作， 诈骗分子也没有闲着。

近日，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发布了五

种常见兼职诈骗套路， 其中包括：

帮助诈骗分子取现； 买卖电话卡和

银行账户 ； 搭建 GOIP、 VOIP 等

虚拟拨号设备 ； 冒充客服电话引

流； 线下推广引流。

陈欣怡是在学校 “校园墙” 上

看到的兼职招聘信息， 对方声称只

需群发普通的 “广告” 短信给指定

用户， 便可获得不错的报酬。 出于

对 “校园墙” 的信任， 陈欣怡并未

多想， 按照骗子的要求向几十个电

话号码群发了内容为 “添加 QQ：

××××” 的短信 。 可没过几分钟 ，

她便收到了运营商发来的停机短

信 ， 提醒她手机出现异常使用情

况， 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从事违法

违规行为。

如今， 还出现了一种名为 “手

机口” 的兼职诈骗， 骗子盯上的不

是大学生的钱财， 而是他们的电话

卡。 完成这种骗术需要两部手机，

一部手机与所谓的客服保持通话，

另一部手机则按照客服的指令拨打

他们提供的电话号码 ， 电话接通

后， 客服便开始实施诈骗。 之所以

这样做， 一是因为诈骗分子想要利

用大学生的手机号降低被骗者的心

理防备； 二是诈骗分子隐藏于网络

之后， 行骗更加隐蔽。 在这个过程

中， 一旦有人上当受骗， 打电话的

大学生便难逃干系。

调查中， 记者还发现了一种名

为 “代发图文” 的兼职形式。 发布

方添加了记者的联系方式后， 以每

单 100 元的价格试图诱导记者在某

短视频平台发布淫秽色情信息， 为

色情网站提供吸粉引流服务。

北京市海淀区律师协会劳动与

社会保障法律研究会主任刘纪伟律

师，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此

类兼职陷阱中， 大学生虽然只充当

了 “传话筒” 或 “信鸽” 的中介作

用， 但是一旦有人上当受骗， 情节

严重的， 参与其中的大学生便可构

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以下

简称 “帮信罪”）。

帮信罪是 《刑法修正案 （九）》

新增设的罪名： 明知他人利用信息

网络实施犯罪， 为其犯罪提供互联

网接入、 服务器托管、 网络存储、

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 或者提供广

告推广、 支付结算等帮助， 情节严

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在最近热映的反诈电影 《孤注

一掷》 中， 研究生顾天之深陷网络

赌博的圈套， 在给骗子汇款 800 万

元之后， 骗子迅速将巨额钱款转移

至全国各地的二级银行卡、 三级银

行卡甚至四级银行卡中， 并组织人

手在 10 分钟之内全部取出。 在这

个过程中， 向诈骗分子出售或租借

银行卡、 帮助诈骗分子取钱等行为

均可能构成帮信罪。

刘纪伟说： “帮信罪是骗取你的

手机号等个人信息对他人实施诈骗；

而在刷单等兼职陷阱中， 则是通过各

种方式套取你的银行卡号及密码将钱

转走。 无论诈骗形式多么五花八门，

诈骗分子的目标最终都会指向你的个

人信息。” 在兼职中， 当对方要求你

提供银行卡号及密码等个人信息时，

就应该警惕了。

如果发现自己被骗或者牵扯进某

些诈骗案件， 千万不要慌乱， 及时报

警可以避免自己越陷越深。

刘纪伟提醒大学生， 劳动的付出

与收获都是对等的。 暑期应该尽量寻

找一些与自己专业对口的、 能够提升

能力的兼职， 这样的工作干起来心里

踏实， 被骗的概率也比较小。

（谭思静 吴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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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饮料半杯冰”成常态
律师：不能去冰应显著提示

享受“野游”不能忽视风险
律师:签了“免责协议”组织者也不能免责


